附件2：
河池市中医医院医疗责任险采购需求（初步）概况
	序号
	采购项目名称
	采购需求（初步）概况

	1
	医疗责任险
	采购医疗责任险人数约920人；

2024年门急诊人次：290000人次；

2024年住院人次：34000人次；

床位数：编制床位750张，开放床位750张（计划按2024年度编制床位600；开放床位750张）；
服务期：1年，一采三年，合同一年一签；
医疗责任险报价应符合国家对本项目相关保险的有个规定，在履约合同期间，成交单价不可变动，如国家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有新政策的，按新政策执行。

在理赔时按医疗责任险种内容履行，其他险种条款不得借鉴干预；

患方每一次住院出现的医疗责任，整体属于一次医疗责任，理赔时不得分割处理；

附加险应包括由医疗行为引起的并发症、药物的毒副反应等及医院环境中出现的患方伤害（电梯等）；

保险公司对相关第三方（医调委、行政调解、法院等）的要求，由保险公司与第三方协商，且结果不能对我方侵权；

保险责任：

11.1.医疗责任每人赔偿限额：最高30万元；

11.2.医疗责任全年累计赔偿限额：最高150万元；

11.3.精神损害每人责任限额：最高9万元；

11.4.医务人员每人责任限额：最高30万元；

11.5.法律费用每次事故累计赔偿限额22.5万元；

11.6.1.附加医疗机构医务人员遭受伤害责任：累计赔偿限额150万元；每次事故每⼈赔偿限额30万元；

11.6.2.附加医疗机构场所责任保险：累计事故赔偿限额150万元；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30万元；
11.6.3.附加医务人员法定传染病责任保险：累计赔偿限额150万元；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30万元；

11.7.追诉期限：不低于36个月；
11.7.1如在保险责任期限内有人员变动（指离职、入职），变动人员保险包含在本次医疗责任险中；

11.7.2医院交付完整的理赔材料给保险公司后，保险公司应在10个工作日内理赔完毕。逾期保险公司按每日合同总金额不低于万分之五交付违约金给医院。

12、必须提供针对本项目的保险服务方案，方案中包括承包设计、项目实施方案、理赔服务措施、增值服务等。




